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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00原36 000越49 000（元）。借：生产成本 49 000；贷：原材料

49 000。

（3）当期准予扣除已纳税款：当月准予扣除的外购应税消

费品已纳税款=当期准予扣除买价（当期生产领用数量）伊税

率越49 000伊30豫越14 700（元）。借：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14 700；贷：营业税金及附加 14 700。

销售环节会计处理与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连续生

产应税消费品的会计处理相同，不再赘述。当月应纳消费税税

额越3伊150垣250伊60伊3伊45豫原14 700越6 000（元）。

外购已税消费品会计处理与委托加工代扣消费税税法原

理相同，但是外购已税消费品的会计处理却并不统一，相关的

教学用书亦未详细提及。如果按照如上所述处理，外购准予扣

除的消费税减少了企业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与委托加工处理

原理相同，但是，对于外购的消费品中包含多少已税金额和尚

未抵扣的已税金额有多少却无从知晓。因此，可参照委托加已

税消费品的会计处理，增加“应交税费———待扣消费税”科目，

以反映这部分内容。

建议如下处理：

外购烟丝支付价款和增值税：借：原材料———烟丝 1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 700；贷：银行存款

11 700。

外购烟丝的价款中同时包含企业支付的消费税=10 000伊

30豫越3 000（元）。借：应交税费———待扣消费税 3 000；贷：原材

料 3 000。

当期准予扣除已纳税款：借：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14 700；贷：应交税费———待扣消费税 14 700。

以上处理与资源税中外购液体盐加工成固体盐时，允许

抵扣的资源税的会计处理方法一致。同时通过上述处理，支付

的外购与委托加工已税消费品的消费税会计处理前后统一，

已税消费品的消费税都不是计入了材料成本，而是冲减了营

业税金及附加，企业负担的消费税金额更加真实。另外，通过

“应交税费———待扣消费税”科目的借方和余额可以同时掌握

企业外购已税消费品中本期实际支付的消费税和尚未抵扣的

已税金额。

【注】本文系江西师大青年成长基金资助项目部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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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投资情况下的长期股权投资账务处理

蔡 闽

渊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厦门 361005冤

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追加投资后，可能达到会计准则

规定的合并要求，也可能达不到。因此投资企业要分两种情况

作账务处理。

一、追加投资后未达到合并

对被投资单位追加投资未达到合并要求的，准则规定，应

区分原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及新增的长期股权投资两部分

分别处理：淤原持有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与按照原持股

比例计算确定应享有原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份额之间的差额，属于通过投资作价体现的商誉部

分，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属于原取得投资时因投

资成本小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

差额，一方面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另一方面同时

调整留存收益。于对于新取得的股权部分，应比较新增投资成

本与取得该部分投资时应享有的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的份额，其中，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对于投资成本小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份额的，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同时调整取得当期的营

业外收入。盂对于原取得投资后至新取得投资的交易日之间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相对于原持股比例

部分，属于在此期间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收益中应享有份额

的，一方面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另一方面同时对于

原取得投资时至新增投资当期期初按照原持股比例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应调整留存收益，对于新增投资当期

期初至新增投资交易日之间应享有被投资单位的净损益，应

计入当期损益；属于其他原因导致的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中应享有的份额，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

价值的同时，应调整“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对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简要进行一些推理：假设有投资

公司 A 和被投资公司 B，A公司以投资成本 I1取得 B 公司

10%股权，其时 B公司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V1；一段

时间后 A公司又以投资成本 I2取得 B 公司 20%的股权，此

时 B公司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V2。

（1）购买 10%股权时，假设 I1>10% V1 ,此时确认的长期

股权投资为 I1，正商誉 G1=I1-10% V1。

（2）购买 20%股权时，假设 I2>20% V2，此时确认的长期

股权投资为 I2，正商誉 G2=I2-20% V2。

（3）对两个交易日之间发生的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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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变动相对于原持股比例部分，应调整的长期股权投

资为 10%（V2-V1），这样总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I=

I1+I2+10%（V2-V1）。

将该等式稍作调整：I=I1-10%V1+I2+10%V2=（I1-10%

V1）+（I2-20%V2）+30%V2=G1+G2+30%V2。从该等式可以

看出，分次交易后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累计应享有的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与分次交易中实现的

正商誉（综合考虑）之和。

同理，假若分次交易中 I1<10%V1，I2<20% V2即分次交

易都形成负商誉，则分次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分别为 10%V1、

20% V2，对两个交易日之间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部分应调整的长期股权投资为 10%（V2- V1），这样

总的长期股权投资为 I=10%V1+20% V2+10%（V2- V1）=

30%V2。从该等式可以看出，分次交易后长期股权投资的账

面价值为累计应享有的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的份额。

例 1：A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1 日取得 B 公司 10%的股

权，成本为 500万元，取得投资时 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总额为 4 900万元（假定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同）。因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重大影响且无法可靠确定该项投资的公

允价值，A公司对其采用成本法核算。A公司按照净利润的

10%提取盈余公积。2011年 1月 1日，A公司又以 1 350万元

取得 B公司 20%的股权，当日 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总额为 6 500万元。取得该部分股权后，按照 B公司章程，A

公司能够派人参与 B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但没有达到控制，

对该项长期股权投资转为采用权益法核算。假定 A公司在取

得 B公司 10%的股权后至新增投资日，B公司通过生产经营

活动获得的净利润为 1 000万元，未派发现金股利或利润。除

实现的净利润外，未发生其他计入资本公积的交易或事项。

A公司的账务处理为：

取得 10%的股权时，借：长期股权投资 500万元；贷：银行

存款 500万元。对于投资成本 500万元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

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490万元（4 900伊10%）之

间的差额 10万元，属于投资时体现的商誉，该部分差额不调

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取得 20%的股权时，借：长期股权投资 1 350万元；贷：银

行存款 1 350万元。对于新取得股权的投资成本 1 350万元与

取得该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1 300万元（6 500伊20%）之间的差额 50万元为投资时体现出

的商誉，该部分差额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对于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在原投资时至新增投资日

之间发生的公允价值变动相对于原持股比例部分 160万元

［（6 500-4 900）伊10%］，其中属于投资后被投资单位实现净利

润部分 100万元（1 000伊10%），调整留存收益；除实现净利润

外其他原因导致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60万元，调整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账务处理为，借：长期股权投资

160万元；贷：盈余公积 10万元，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90万元，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60万元。

此时长期股权投资总额 2 010万元（500+1 350+160）为

累计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1 950万

元（6 500伊30%）与两次交易商誉 60万元（10+50）之和。

二、追加投资后达到合并

对于追加投资后实现的企业合并，准则规定应按照以下

顺序进行处理：淤对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达到

企业合并前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的，其账面价值一

般无需调整；达到企业合并前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的，应进行调整，将其账面价值恢复到取得投资时的初始投资

成本，相应调整留存收益。于比较每一单项交易时的成本与交

易时应享有的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确

定每一单项交易应予确认的商誉。盂对于被购买方在购买日

与交易日之间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相对于原持股比

例应享有的部分，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应调整所有者权益项目，

其中属于原取得投资后被投资单位实现净损益，在合并财务

报表中应调整留存收益，差额调整资本公积。

例 2：A 公司与 2010 年 1 月 1 日取得 B 公司 10%的股

权，成本为 500万元，取得投资时 B 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总额为 4 900万元（假定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同）。因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重大影响且无法可靠确定该项投资的公

允价值，A公司对其采用成本法核算。A公司按照净利润的

10%提取盈余公积。2011年 1月 1日，A公司又以 3 300万元

取得 B公司 50%的股权，能够对 B公司实施控制，当日 B公

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总额为 6 500万元。假定 A公司在

取得 B公司 10%的股权后至购买日，B公司通过生产经营活

动获得的净利润为 1 000万元，未派发现金股利或利润。

A公司的账务处理为：

取得 10%股权时，借：长期股权投资 500万元；贷：银行存

款 500万元。

追加投资时，借：长期股权投资 3 300万元；贷：银行存款

3 300万元。

计算达到企业合并时应确认的商誉：原持有 10%股份应

确认的商誉=500-4 900伊10%=10（万元），进一步取得 50%股

份应确认的商誉=3 300-6 500伊50%=50（万元），则在合并财

务报表中应确认的商誉=10+50=60（万元）。

调整交易日和合并日的公允价值变动：对于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在原投资时至新增投资日之间发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相对于原持股比例部分 160万元［（6 500-4 900）伊10%］，

其中属于投资后被投资单位实现净利润部分 100万元（1 000伊

10%），调整留存收益，剩余部分调整资本公积。借：长期股权

投资 160万元；贷：盈余公积 10万元，利润分配———未分配利

润 90万元，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60万元。

此时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总额 3 960万元（500+3 300+

160）为合并日累计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份额 3 900 万元（6 500伊60%）与两次交易商誉 60 万元（10+

50）之和。

长期股权投资确认后，再做将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

有者权益相抵销的分录，此处略。茵


